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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6月6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林淑玲委員 

委  員：賴擁連委員、黃敏偉委員、林銘珠委員(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本小組114年度之視察計畫，在於機關透明化，減少外界對監所環境刻板印象，保障收容人

權益、促進囚情的穩定。本次報告為114年度第2季之探討機關設施及環境改善辦理情形，目

前嘉義看守所增設醫舍療養專舍、無障礙設施等設施，改善相關醫療照護設備及環境。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本小組於114年6月6日下午2時在韓保貴秘書陪同下，進入機關戒護區域實地視察機關設施及

環境，並於下午3時嘉義看守所機關內召開本年度之第2次視察會議，邀請相關科室進行業務

簡報，了解該機關設施及環境改善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建議，以增進收容人權益，達成矯

正處遇成效。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機關設施及

環境改善 

總務科 

1. 定期檢測及維護設施： 

(1) 建物公共安全檢查，每2年申報1次，最

近申報日期為112年11月9日。 

(2) 鍋爐設備安全檢查，每年度進行外部整

體檢查最近檢查日期為114年1月22日。 

(3) 升降設備每年辦理檢驗，有效期至114年

11月27日。 

(4) 消防系統每年申報1次，最近申報日期為

114年5月14日，目前等待同意核備函。 

(5) 高低壓電力設備每月辦理1次一般維護保

養，每年1次高壓電停電測試，最近1次

辦理維護保養日期為114年2月12日，年

度停電測試日期為113年11月11日測試結

賴擁連委員: 

(1) 針對機關3道門全面更

新後，廠商會不會也因

為利潤問題而不願前

來? 

(2) 嘉監、桃女監均採用飲

水機並放置於走道旁，

嘉義看守所的作法是? 

(3) 收容人運動狀況?每周

分配到多少運動時間? 

黃敏偉委員: 

(1) 醫舍各配置專責生活照

顧及視同作業等2名，

他們的協助內容?最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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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果運作正常。 

(6) 水塔每半年清洗一次，最近一次清洗日

期為114年3月19日；飲用水每季檢測一

次為5月21日，檢測結果正常。 

2. 用電設施：本所為維用電安全，每年檢測

機關內用電，並陸續改善電器箱配電盤，

現已完成中央台配電盤更新，並預計於

114年完成水塔供水設施配電盤更新；為

簡省電力及提昇夜間安全，改善機關內外

照明，使用 LED 燈具，並調節啟閉時間。 

3. 老舊設備改善： 

(1) 冷氣更新：為節省電力及提昇效能，自

111年起陸續更新節能冷氣已達34台，用

電強度 EUI 已由57降至47，114年度預計

再更新4台老舊冷氣，提昇節能效果。 

(2) 字幕機更新：本所大門字幕機自112年發

現為大陸版軟體禁用，相關宣導僅能透

過接見室及公佈欄進行，減少推廣率，

114年已奉所長核准更新，預計於7月完

成。 

(3) 三道門禁更新：三道門禁系統線路幾經

承辦人更換，時常故障查修困難，協力

廠商因面臨利潤問題不願前來查修，茲

規劃更新，預計114年7月完成，提昇戒

護安全。 

(4) 圍牆修復：本所後側外圍牆因地震造成

外牆剝落，經申請補助未獲通過，持續

申請，並預先規劃修復。 

4. 專案補助：本所收容人飲用熱水均由水車

推送，效能不佳，為提昇收容人飲水品

質，已獲上級補助增建輸送管線，預計於

114年年底前完成。 

5. 其他：本所設施設備老舊，需陸續更新者

繁多，惟經費有限，僅能就重要緊急者先

行更換，再者因預算受刪減，造成需求大

於補給之窘境，總務科將就最有效能者優

先處理，以為因應。 

戒護科 

1. 醫舍內設施:本所設醫舍療養專舍，除專

責場舍人員外，另配置有專責看護及視同

作業等各2名，以協助照護療養專舍之收

容人;收容人採一人一床，並分別配置有

專用床墊(罩)、看護墊、沐浴用洗澡椅、

便椅等基本設施房外通道並加裝不鏽鋼扶

手，並配合衛生科相關之醫療措施作業執

對幾的照顧比例? 需要

檢測血氧血壓嗎? 

(2) 目前新冠疫情有回溫，

機關內收容人和職員施

打疫苗的比例? 

(3) 收容人一般疾病和傳染

病的舍房照顧為何?戒

護外醫的判定? 

林淑玲委員: 

(1) 身心科用藥的收容人若

把自己的藥分給其他

人，如何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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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行該舍收容人之照護作業(如每日監測生

理數據並記錄送陳)。 

2. 運動設施: 

(1) 2處教區運動場，因應環境空間，分別裝

設8項之一般簡易運動器材。 

(2) 2處教區運動場邊並設衣物晾曬區(有棚

及無棚各1)，收容人衣物除均能有充分

陽光曝曬外，兼顧降雨之預防；各工及

舍房通道亦設有衣物晾曬區，供雨天晾

曬之衣物外亦能有通風蔭乾之效。 

3. 通風設施:各舍房內除置頂旋轉風扇、通

風扇外，新添購設置有大型風扇(計8

具)，以緩解舍房之散熱與通風。 

4. 無障礙設施: 

(1) 因應第四工場收容對象，工場外通道及

舍房通道等均設有通道扶手。 

(2) 各舍房均有2-3房採用簡易坐式衛生設

施，第四工場計有5間(並置便椅一張供

工場舍房運用)。 

5. 職員休憩設施:本所為提供職員友善職場

於戒護區設置多項職員休憩設施: 

(1) 各股專用裝有空調設備之休息室。 

(2) 文康活動室配置電視及按摩椅。 

(3) 多功能運動中心供職員健身運動使用。 

(4) 值勤之中央台側休息區，配置有空調、

電視、蒸箱、微波爐、飲水機等設施。 

衛生科： 

1. 本所療養舍主要收容對象為患有長期慢性

疾病、身心障礙、年邁等經醫師診斷不適

於工場作業之受刑人。為提昇療養舍收容

人於房內生活作息之安全便利性，本所除

房內原有廁所之安全扶手外，並增設高度

160CM、厚度3CM 之大面防撞泡棉牆壁及單

人床扶手，以提供安全及友善環境。 

2. 本所收容人由院所團隊模式以支援方式至

所內提供健保門診醫療服務。門診時段以

上班日每日上午、下午開診，其科別有家

醫科、身心科、神內科、直腸外科、胸腔

內科、骨科、皮膚科、婦產科、牙科等。 

3. 衛生科設有生理監視器、血壓器、腹部超

音波、心電圖、氧氣筒、AED…等醫療儀

器，以提供收容人監測數據或適用的醫療

需求。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 



第4頁，共6頁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1 一、請列出近

五年來是

否有相關

受刑人轉

介的情形 

，例如轉

介至台中

監獄附設

台中培德

醫院。 

衛生科 

一、 目前臺中監獄醫療專區以重症療

養、肺結核、精神病、血液透析為

收治對象。 

二、 近5年合計有8人因病移臺中監獄醫

療專區收治。其中6人是洗腎病人，

1人是肝硬化，1人是精神疾患。 

輔導科 

近五年來協助收容人出所後返家或安置之

情形，共計協助返家個案24名，轉介相關

機構安置個案10名，轉介及服務方式略述

如下： 

一、精神疾病收容人轉介之案例 

(一)在監情形概述 

個案為女性，犯毒品防制條例罪入

監服刑，由於案母長期重男輕女，

造成個案自我價值低落，思考較為

負向，在服刑期間，曾表達有自殺

計畫與想法，經由本所心理師列管

為自殺防治二級列管個案，對於出

所後的人生感到失落及絕望，且原

生家庭對個案頗不諒解，案夫又因

毒品案在嘉義監獄服刑，個案出所

即面臨無適當住居所之問題。故個

案出所前本科即聯絡更生保護會嘉

義分會協助個案租屋補助等事宜，

並通報衛生局追蹤輔導。 

(二)出所協助 

個案出所後返回台北母親住家探望

母親，返回嘉義後個案來電嘉義看

守所輔導科告知心理師，目前仍在

找尋適當租屋，心理師請個案與更

生保護會嘉義分會保持聯繫俾利提

供租屋補助及服務資訊。 

二、身心障礙收容人轉介情形 

(一)在監情形概述 

個案在113年4月16日在嘉義榮民醫

院嘉義分院診斷，個案因下肢水

腫，因此生活無法自理，經本所衛

生科評估拒絕收監，並聯繫案長子

接回事宜。案長子表示案父居住台

南市和豐老人照護中心，已辦理退

住因此無法返回機構，而案長子也

拒絕接回個案，甚至大聲拒絕里長

詢問。社工通過關懷 E 起來通報台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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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南市政府，市政府轉介台南市政府

老人福利科安排後續服務。 

(二)出所協助 

在113年4月24日，台南市政府老人

福利科成功媒合個案安置處所，與

嘉義地檢署辦理責付後，將個案送

至到新的安置處所。 

三、住院收容人出所轉介 

(一)在監情形 

個案因酒駕而入監服刑，個案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第一類中度。個案因

在113年9月10日不慎頭部撞擊牆壁

後送嘉義榮民醫院住院治療，同年

月21日期滿，經聯絡家屬後，家屬

表示案家經濟生活不寬裕，希望能

提供醫療協助，因此社工聯絡更

保，並且與醫院醫務社工聯繫協助

個案申請期滿出所後的醫療資助等

協助。 

(二)出所協助 

個案在113年9月21日期滿，社工轉

介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做後續服

務，並與醫院社工確認後續個案醫

療照顧問題。 

四、無住居所收容人出所轉介 

(一)在監情形 

個案因竊盜罪，判拘役20日，113

年9月7日期滿出所，個案為衛生局

列管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第一

類中度，由於入所前個案在社區抗

拒衛生局提供相關服務，且個案沒

有其他家人及親屬，入所前原住處

亦已被退住，因此將把個案安置至

如佳康復之家。 

(二)出所協助 

個案期滿釋放日本所協助護送至如

佳康復之家，俾利後續照顧個案居

住以及縣政府衛生局後續服務。 

五、護送收容人返家 

(一)在監情形 

個案因為酒駕在111年9月17日入監

服刑，由於個案多次酒駕，因此刑

期較長。個案在入監服刑前跌倒受

傷，雖有回復但行走不便，感到擔

心。但在出監訪談時，事件已隔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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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年，仍叨唸擔心案母雙腳跌倒未

癒，並個案宣稱自己有居住嘉義縣

鹿草朋友有接見個案並可協助返

家，經社工系統查證，並沒有個案

所述居住嘉義縣鹿草朋友，主動向

案長子聯繫來所接送個案返家。 

(二)出所協助 

個案114年1月25日(星期六)期滿釋

放時，由值勤人員於本所大門將個

案交予案長子接回。 

114 1 二、現在是否

有列為多

重疾病的

重點照顧

個案，這

些個案是

不是有請

醫師就需

要轉到特

殊照護單

位進行評

估。 

衛生科 

一、 收容人經由醫師診療後，不能為適

當診療、檢查（驗）或有醫療急迫

情形，經醫師開立轉診單，戒護外

醫進一步診療。 

二、所內健保醫師或公醫評估後，如有特

殊照護需求，收住療養舍。 

解除追蹤 

114 1 三、進一步說

明收容人

轉介諮商

的過程，

以及提供

諮商服務

人員的資

歷。 

衛生科 

檢附診斷書、病歷摘要、處方用藥紀錄、

護理紀錄摘要、名籍資料、日常生活行狀

紀錄等，函文臺中監獄送審評估，經核准

後，解送收容人至臺中監獄收治照護。 

輔導科 

一、值勤人員發現收容人有生活適應不

良、情緒困擾或需協助輔導等情，即

先以內線電話聯絡心理師安排輔導諮

商。 

二、本科現有2名諮商心理師（以下稱

A、B 員），A 員曾任陽明教育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並派駐本所擔任勞務承

攬心理師2年，專長為變態心理諮商

及矯正諮商；B 員曾任陽明教育基金

會諮商心理師，並派駐本所擔任勞務

承攬心理師2年，專長為偏差少年鑑

別諮商及矯正諮商。 

解除追蹤 

五、附件(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114年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1份) 

        


